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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法学的两个问题 

 

武汉   叶陈刚  舒萍  陈敦国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法律已成

为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在此情况下,尽早建设和完善会计法学,

显得相当重要。 

一、 会计法学的基本内容 

 

会计法和会计法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会计法是指对组织会计活动所形成的

会计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指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颁布实施的会

计法令、规章及制度。 

会计法学,则是指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和会计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探

讨、研究和阐述如何正确有效地组织会计活动中的法律问题的独立会计学科。会

计法学是经济法学的分支,是会计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法学以会计法律规

范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基本内容有:①会计法的产生及其发展;②会计法的定义、

内容、职能、作用和原则;③会计立法、会计执法和会计司法;④正确组织会计活

动及其他有关会计的活动中的法律规定问题,如会计人员管理、会计档案管理、

成本管理、固定资产折旧、注册会计师管理、总会计师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法律规

定。 

为了建立会计法学,还应明确会计法律体系、会计法与会计制度的关系以及

会计学与法学原理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以准确界定会计法学的内涵和外延。 

(一) 会计法律体系 

法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或认可,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具有法的

制定权限的国家机关由宪法确定。也就是说,只有宪法确定的具有法的制定权限

的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行为规范和规范性文件,才能成为法律规范,才能称

之为“法”。一般来说。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组成。

我国会计工作的“法”,必须是由我国宪法确立的具有“法”的制定权限的机关

制定、颁布的关于会计工作的行为规范,且包括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内容的

法律规范,才能称之为“会计法”。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具有法的制定权限的国家机

关制订颁布的关于会计工作的法律规范,主要有: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国家会计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会计师法);② 国务院及其各业务主管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 

制定的有关会计工作的行政法规;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有关会计工作的地方性法规。 

会计法律体系是由国家政权机关制定、颁布的会计法律、有关会计工作的行

政法规及地方性会计法规组成的有机整体。具体来说,就是由现行分门别类又相

互联系的会计法律和法规构成的整体。我国会计法律体系依据其性质和作用,可

划分为三部分: 

1. 国家性会计法律。国家性会计法律有两个方面:基本会计法和专项会计法。

基本会计法是调整国家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所有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985 年 1 月公布、1993 年 12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就是基本会计

法, 即为会计的最基本立法,具有稳定性、全面性, 并对专项会计法具有指导性

特征。基本会计法是制定其他会计法律的基础,是指导会计实践的重要依据和准

绳。专项会计法则是调整某一方面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根据基本会

计法的要求制定出来的。 

专项会计法是基本会计法的具体化,对基本会计法起重要的补充作用。目前, 

我国既有由国务院依据基本会计法制定的专项会计法,又有由国务院所属会计业

务主管部门(即财政部)依据基本会计法和专项会计法制定出来的实施细则或补

充规定。 

2 .地方性会计法规。地方性会计法规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性会计法律,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和

特点所制定的指导本地区会计工作的规范性法规。 

3.其他法律中的会计法规。在其他经济法律文献中,有许多涉及会计的法规, 

它们是有关调整会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在制定某项法律时,涉及到提

出会计要求、调整会计关系的问题,都要根据基本会计法和专项会计法的精神, 

作出相应规定,并按要求执行。所以, 这部分会计法规渗透于各种法律,尤其是经

济法律之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 都有关于会计方面的法规。这些法规与国

家性会计法律、地方性会计法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 二) 会计法与会计制度的关系 

会计法与会计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会计法是调整会计活动所形成的会计

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法的范畴,体现法的基本特征,即强制性和规范性。会计法

是我国法的一种形式,是经济管理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会计制度是处理会计

业务须遵循的规则、办法和程序,体现着会计法的要求,是我国经济管理制度的组

成部分。会计法是由宪法确立的具有法的制定权限的国家政权机关制定的关于会

计工作的行为规范,同时具备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内容的法律规范;而会计制



度是一种处理会计业务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同时具备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内

容。这是会计法与会计制度的主要区别。 

(三) 会计学与法学的关系 

为了建立会计法学,就要把会计学与法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说,会计法

学首先必须遵循法学原理,其次必须体现会计学的基本要求。会计法学在法学上

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形式、结构和术语方面,在会计学上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内容方

面。如,法律结构一般分为假定、处理与制裁三部分。假定指的是有关法律的适

用条件和情况说明,只有适用这项假定,才能运用有关规则;处理则指明哪些行为

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说明应如何办事;制裁具体说明违法后当事人

(含法人和自然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会计法学所研究的就是运用以上法律结构

对会计法律的适用性等问题。科学研究有助于妥善解决上述会计法律结构问题, 

也有助于建立会计法学,完善和发展会计法律体系。 

二、 会计法学的层次结构 

 

对于会计法学来说,科学地设计其层次结构,是这一学科建设最为关键和重

要的问题,它有助于建立比较理想的会计法学模式。 

会计法学的层次结构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 会计法基本理论。主要阐述会计法的产生和发展、会计法的定义和研究

对象、会计法的性质和特点、会计法的任务和作用、会计法的原则和体系。还应

阐述会计法律关系的定义和性质,会计法律关系的构成和保护;会计法律关系的

产生、变更和终止,等等。 

2.会计立法问题。主要阐述会计立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和基本内容,以

及国家和地方各级有关基本会计法和专项会计法的制定等具体问题等。 

3. 会计法的执行、仲裁与司法问题。主要阐述会计法的实施执行,会计纠纷

的仲裁判决,会计案件的司法公证检查等。会计法学还应介绍世界各国会计法的

立法、执法和司法等基本情况。 


